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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社區聯絡小組 

 

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日期: 二零二五年七月四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四十分 

地點: 東涌小蠔灣艾奕康有限公司駐地盤辦公室 1 樓 - 會議室 A  

                                                會議室 B (視像會議) 

出席者﹕ 

環境保護署代表: 

胡勁欣女士       助理署長 (廢物基建)  

李俊瑋先生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基建發展) 

陳慧聰先生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基建發展) 

 

艾奕康有限公司: 

吳仲文先生     香港區水務執行董事 

 

吉寶西格斯 – 振華聯營公司:  

劉榮輝先生      副項目總監 

陳志偉先生       高級項目經理 

楊基銘先生      施工經理 

周文顯先生      環境經理 

 

社區聯絡小組成員: 

李育賢女士          香港戒毒會行政總主任 

鄭仲泰先生          香港石鼓洲康復院 (行動及行政) 院長 

吳文傑先生          長洲鄉事委員會主席暨離島區議會議員 

黃輝民先生          長洲鄉事委員會第二副主席 

陳超傑先生          坪洲/長洲/南丫分區委員會主席 

何進輝先生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 

陳華國先生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首副主席 

陳子和先生          大嶼山南區居民代表 (長沙下村) 

黎洛文先生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 

鄧捷明先生          大嶼山南區居民代表 (塘福) 

何興財先生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 

溫東日先生          前大嶼山南區原居民代表 (貝澳老圍) 

周轉香女士   離島婦聯首席顧問兼義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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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漢坤先生          離島區議會議員 

郭慧文女士          離島區議會議員 

黃秋萍女士          東涌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 

劉淑嫻女士          離島區議會議員 

劉舜婷女士          離島區議會議員 

羅成煥先生         離島區議會議員 

葉培基先生         離島區議會議員 

鄒長福先生          梅窩鄉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黃福根先生          梅窩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 

 

列席者﹕ 

環境保護署代表: 

鄧偉權先生       基建發展經理 

江朝健先生          高級建築師 (基建發展) 

高偉釗先生       建築師 (基建發展) 

區德祈先生       環境保護主任 (基建發展) 

趙佑霖先生       環境保護主任 (基建發展) 

嚴珏明先生       環境保護主任 (基建規劃) 

梅浩然先生          環境保護主任 (基建發展) 
張定中先生       項目工程師 (基建發展) 

 

艾奕康有限公司: 

曾昭烈先生       駐地盤高級工程師 

李英傑先生        駐地盤高級工程師 

黃顯威先生        駐地盤高級工程師 

區茵婷女士        駐地盤高級建築師 

關約翰先生        駐地盤高級工程師 

黃兆增先生        駐地盤工程師 

鄭學禮先生        駐地盤助理工程師 

 

吉寶西格斯 – 振華聯營公司:  

黃文超先生        設施統籌經理 

何芷晴女士        社區事務主任 

余笑媚女士          助理項目行政主任 

 

缺席者 (小組成員): 

黃文漢先生          梅窩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 

李國強先生          梅窩鄉事委員會第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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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輝先生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第二副主席 

張蓮壽先生          大嶼山南區原居民代表 (拾浪) 

周連興先生          大嶼山南區原居民代表 (小鴉洲) 

孔憲禮先生          長洲鄉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翁志明先生          長洲鄉事委員會街坊代表 

鄺國威先生          長洲華商會主席 

鄺官穩先生          長洲鄉事委員會街坊代表 

李桂珍女士          長洲婦女會理事長 

何智財先生          長洲正義聯誼會主席 
彭華根先生          香港漁民互助社副主席 

何紹基先生          大澳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 

黃漢權先生          坪洲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 

吳彩華先生         離島區議會議員 

許振隆先生          離島區議會議員 

劉展鵬先生          離島區議會議員 

周元谷先生       離島區議會議員 

方龍飛先生          前離島區議會議員 

郭平先生            前離島區議會議員 

 

 

歡迎辭: 

1.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 社區聯絡小組（下稱「聯絡小組」）秘書陳慧聰先生代表環境

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歡迎各聯絡小組的成員、環境保護署，及顧問公司艾奕康有限公

司（下稱「艾奕康」）的相關人士出席項目社區聯絡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並介紹長洲鄉事委

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吳文傑先生及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基建發展)李俊

瑋先生首次出席本項目社區聯絡小組會議。聯絡小組秘書陳慧聰先生邀請各成員就第十二

次社區聯絡小組會議記錄提出意見。因各成員沒有任何意見，聯絡小組秘書陳慧聰先生宣

佈確認第十二次社區聯絡小組會議記錄。 

 

2. 聯絡小組秘書陳慧聰先生表示，項目方代表將向各成員匯報社區聯絡小組自第十二次會議

以來的進度，內容包括：工程的施工進度和環境監測情況，並介紹未來工程重點。此舉旨

在加強社區溝通，並提升本項目的透明度。 

 

I.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工程簡介 

 

聯營公司代表匯報工程的施工進度和環境監測情況，並介紹未來工程重點，內容綜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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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進度 (詳情由聯營公司的施工經理楊基銘先生匯報) 

A. 回顧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6 月項目工程進度，各大樓地基及上部結構施工已大致

完成，機電設備安裝及項目測試及試運行進行中。 

 

B. 工程項目現正進行項目測試及試運行階段，主處理大樓內的一、二號鍋爐機組蒸氣系

統已經進入測試階段。測試期間，可能會有蒸氣從鍋爐及機組排出，這些蒸氣是水蒸

氣，並非任何氣體排放。 

 

(二) 環境監察 (詳情由聯營公司的環境經理周文顯先生匯報) 

A. 聯營公司在會上匯報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6 月施工地盤附近的各項環境監測數

據，包括對聲音量度、白腹海鵰及珊瑚的監察。各項環境監測數據顯示，並沒有因工程

而引致異常的情況。此外，環境基線監測報告及每月環境監測及審核報告已定期上載在

項目的官方網站供公眾查閱 : http://www.iwmfhk.com/tc/index.php。 

 

B. 由於工地在 2025 年 2 月 25 日起沒有進行海事工程，在諮詢了有關當局，包括環境保

護署(環境評估科)及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專家意見後，水質監測及江豚監測暫時停止，

直至恢復進行海事工程。 

 

C. 聯營公司在會上匯報三個空氣監測站已設於石鼓洲、長洲及大嶼南，並分別於 2024 年

1 月、2 月及 11 月開始運作，現正進行基線監測。監測數據將按規定透過項目網站公布。 

[會後註: 由於收到附近居民反映原位於塘福村公所的大嶼南空氣監測站運作時會產

生聲浪，大嶼南空氣監測站已遷至塘福龍船屋，並已於 2025 年 6 月重新開始運作。] 

 

 

(三) 未來工作重點  

A. 各大樓地基及上部結構施工已基本完成。煙囪內部鋼平台及煙氣管道安裝現正進行中，

計劃於 2025 年第三季完成。此外，屋宇設備、機械電氣、裝修工程現正進行中。而一、

二號焚燒系統現正進行設備測試，系統測試計劃於 2025 年 8 月開始。 

 

B. 根據現時工程進度，I·PARK1 預計 2025 年內陸續投入運作。 

[會後註: I·PARK1 已於 2025 年 12 月進入首階段試行運作，每日可處理一千公噸都

市固體廢物。] 

 

http://www.iwmfhk.com/t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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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回應上次會議中聯絡小組成員的關注事項 

 

 聯絡小組秘書陳慧聰先生表示，署方一直非常重視與地區持份者的溝通，亦積極跟進

聯絡小組成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及環境保護署署長已於 2024 年 12

月 4 日與立法會議員陳學鋒先生(代表余漢坤先生)會面，就 

(i) 空氣監測， 

(ii) 在南大嶼增建碼頭， 

(iii) 在 I·PARK1 提供小型室外暖水浴池， 

(iv) 與康文署跟進在長洲提供游泳池， 及 

(v) I·PARK1 煙囪的外觀設計 

等事宜溝通。 

 

環保署、工程顧問 - 艾奕康有限公司及聯營公司的代表向聯絡小組成員逐一匯報在第十二

次會議中提出的主要訴求/關注事項的進展。匯報分爲 3 大部分：建造期間事宜，營運期間

事宜，和其他社區事宜。 

 

建造期間事宜 

 

 環保署指關注社區聯絡小組成員的溝通及訊息發放，本項目的最新資訊會定期於項目網站

以及在長洲及大嶼南的資訊中心發放。除了恆常會議，聯營公司亦於 2025 年 1 月拜訪了

梅窩鄉事委員會、大嶼南鄉事委員會、大澳鄉事委員會、東涌鄉事委員會、長洲鄉事委員

會、香港漁民互助社及香港戒毒會，及參加了相關地區舉行的小龍舟公開賽，新春敬老盆

菜及嘉年華等活動。署方非常歡迎「社區聯絡小組」的成員在非會議期間與環保署及聯營

公司緊密溝通。 

 

 有關增加項目資訊中心的宣傳，早前於 2024 年 12 月 7 日及 2025 年 1 月 11 日分別邀請了

工程界社促會及工程及科技學會到本項目的長洲資訊中心參觀。此外，本項目亦於 2025

年 4 月 26 日安排了香港工程師學會青年會員事務委員會到訪了本項目的大嶼南的資訊中

心。 

 

營運期間事宜 

 

 有小組成員對本項目的空氣監測事宜表達關注，聯營公司代表指本項目已分別於石鼓洲、

長洲、及大嶼南設有空氣監測設施，亦已全部投入運作。有關環境監察數據正按環境許可

證及合約規定透過本項目網站供公眾閱覽。此外，在 I·PARK1 運作期間，承辦商需按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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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要求透過連續排放監測系統持續監察煙氣排放。環保署表示 I·PARK1 採用先進的焚化

技術，在充足空氣供應及高湍流的情況下以攝氏 850 度以上的高溫徹底燃燒廢物。煙氣亦

要在這高溫停留最少兩秒，有效分解包括二噁英在內的有機化合物。 

 

 就大嶼南增設碼頭事宜，環保署已聯繫土木工程拓展署作相關協調。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25 年 6 月表示《2024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在香港推廣島嶼及海岸旅遊。其中一個項目

是發展長沙、貝澳、水口及石壁為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發展局已於 2025 年 4 月 2 日邀

請市場於 2025 年 7 月 2 日前就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包括擬議長沙碼頭，提交參與發展

意向書，徵集市場對走廊發展的意向，以便制定推展方向和實施模式。土木工程拓展署經

考慮市場的意見後，再進行較詳細的技術評估。就南大嶼長沙增建碼頭的建議，環保署會

繼續與土木工程拓展署保持緊密聯繫。環保署已就碼頭可供停泊船隻參數與土木工程拓展

署溝通。  

[會後註: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25 年 12 月 22 日指出，發展局於 2025 年 4 月 2 日已就發

展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邀請市場提交參與發展意向書。發展局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正參照

從市場意向書蒐集到的意見和建議，以制定具體發展方案，以及繼續與相關持份者保持

溝通；並將進行相關詳細技術評估(包括水上交通的基建設施)，敲定各項設施的發展參

數，以籌劃走廊項目的招標及法定規劃程序的工作。] 

 

其他社區事宜 

 

 環保署知悉聯絡小組成員關注就長洲設立暖水泳池一事，環保署已與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跟進，康文署表示會繼續留意離島區(包括長洲)的發展，並根

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為區內居民提供適切的康體設施。 

 

 環保署知悉聯絡小組成員關注有關煙囪外觀優化計劃，指現時有兩個優化方案，分別為: 

(1) 於煙囪外牆加設纜索、旗幟，及 (2) 於外牆增設 LED 顯示屏。鑒於南大嶼與 I·PARK1 的

距離較遠，建議的兩個"優化"方案視覺效果有限，而且會造成額外安全風險。目前，煙囪

外牆的帆船狀飾面尚未安裝。待安裝工程完成後，煙囪將呈現帆船造型。環保署屆時將邀

請持份者實地參觀，以直觀了解最終效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及環境保護署署長已於 2024

年 12 月與立法會議員陳學鋒先生(代表余漢坤先生)會面及討論相關事宜。 

 

 有關「躉符」特惠津貼申請事宜，離島地政處已收到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下稱「鄉委

會」)集合大嶼南鄉 14 條村提出「躉符」儀式費用的特惠津貼申請，離島地政處正等候鄉

委會提交所需補充資料。環保署一直與地政總署跟進「躉符」特惠津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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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註: 離島地政處表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 19 日尚未收到相關補充資料。] 

 

 有關石鼓洲康復院、大浪村的通訊設備方面。署方得悉石鼓洲康復院已與中國移動相討於

島上興建發射站的細節，署方將與地政總署、石鼓洲康復院及中國移動保持聯繫，以協調

於島上興建發射站的細節等事宜，中國移動表示正與通信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及

島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包括海事處協調發射站位置。環保署正與地政總署、通訊事務管理

局、石鼓洲康復院及中國移動保持緊密聯繫，協助於島上興建發射站的事宜，從而有望改

善石鼓洲及南大嶼的通訊服務。通訊辦亦正推行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署方知悉，有

關大嶼山、長洲及坪洲工程由獲選的固網商香港電訊於 2020 年 8 月起分階段進行，包

括鋪設 2 條海底光纖電纜及涵蓋 54 條鄉村的光纖網絡，所遍及的地區將包括梅窩、南大

嶼的十塱村、大浪村、望東灣及長洲。截至 2025 年 6 月，香港電訊已完成海底光纖電纜

鋪設，並接達 30%鄉村。 

[會後註: 截至 2025 年 10 月，香港電訊已完成接達大嶼山、長洲及坪洲 70%鄉村的光纖

網絡。] 

 

 環保署知悉有聯絡小組成員關注有關芝麻灣供水計劃，水務工程已於 2021 年中展開，現

已大致完成。 

 

 環保署知悉有聯絡小組成員關注羌山路道路改善問題，署方知悉運輸署已聯同路政署提

出有關改善工程的可能性，署方會與運輸署保持緊密的溝通，若有進一步進展，會於日

後會議上進行匯報。 

 

III. 問答環節 

1. 成員的提問及意見綜述如下:  

(一)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的周邊社區建設 

A. 離島區議會議員余漢坤先生、離島區議會議員郭慧文女士、離島區議會議員葉培基

先生、東涌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黃秋萍女士、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

首副主席陳華國先生、長洲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吳文傑先生、大嶼山

南區居民代表 (塘福) 鄧捷明先生，以及兼離島婦聯首席顧問暨義務總監周轉香女士，

關注綜合廢物管理設施(I．PARK 1 [源．島])煙囪對長洲及大嶼山南的視覺影響，並

重視其風水意義。現時的煙囪造型被指像「香」的觀感，影響居民視覺效果。建議從

長洲及南大嶼的視覺角度出發，調整煙囪顏色以融入自然環境，優化帆的角度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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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設計協調性，並考慮加裝 LED 燈以改善夜間視覺效果，同時確保煙囪座向及造型

符合風水考量。成員強調，2018 年時已同意帆船設計，但實際安裝後從塘福或長洲

角度僅見「一枝香」，而非預期的帆船樣貌。 

 

B. 長洲鄉事委員會主席兼離島區議會議員吳文傑先生及離島區議會議員郭慧文女士表示，

署方於項目初期曾承諾於長洲或（I．PARK 1 [源．島]）興建暖水游泳池，但現知悉計

劃改為在 I．PARK 1 建設小型室外暖水浴池，認為該設施無法滿足長洲居民的真正需

求。他們期望最終能順利建成暖水泳池，以履行對居民的承諾。離島區議會議員余漢

坤先生建議修改設計，提議將現時的小型室外暖水浴池的空間，轉變為提供模擬開放

水域游泳的機器(水中跑步機)，供長洲居民使用。 

 

C.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島區議會議員何進輝先生關注在南大嶼興建碼頭一

事，指從土木工程拓展署得悉署方並未向土木工程拓展署進行跟進，促請署方就此

與相關部門作溝道及協調。 

 (二) 空氣監測 

A. 石鼓洲康復院（行動及行政）院長鄭仲泰先生關注 I．PARK 1[源．島]的空氣監測系

統，當中涉及噪音、氣味、空氣質素、光害等，關注如日後發現有任何超標問題，有

否設立相關機制。 

[會後註: 環保署以煙氣排放限值的百份之九十五定立行動水平以作預警，當煙氣排放

達至行動水平時，署方及承辦商會按預先制定的應變計劃採取相應行動，包括馬上停

止輸入垃圾到焚化爐及準備關閉焚燒系統。詳情請瀏覽環保署網站。]  

B. 大嶼山南區居民代表(塘福)鄧捷明先生澄清塘福空氣監測站與原先貝澳的空氣監測

站的安排事宜。 

[會後註: 由於南大嶼空氣監測站原址杯澳公立學校原定安排設置空氣監測站的地點

當時已安裝太陽能板。為此，承辦商聘請香港理工大學郭海教授檢視 I·PARK1 項目

的空氣監測安排，並為南大嶼的空氣質素監測提出建議。郭海教授建議將南大嶼的空

氣監測站設於塘福。] 

 

 (三) 社區聯絡小組的溝通及訊息發放 

A. 長洲鄉事委員會主席兼離島區議會議員吳文傑先生表示，I．PARK 1 的工程進度資訊發

放不足，居民接收相關資訊的渠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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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離島區議會議員余漢坤先生、離島區議會議員葉培基先生及東涌鄉事委員會主席暨離

島區議會議員黃秋萍女士表示，自第十二次會議以來已逾八個月，建議增加「社區聯絡

小組」會議頻率，建議每 2 個月直接安排署方及顧問公司與小組成員代表舉行特別會

議，針對 (1) 煙囪座向及造型設計及 (2)興建暖水游泳池等重點事宜進行深入溝通，並

適時作出跟進，以加強溝通並了解居民意見，並提議特別會議於 2025 年 9 月舉行。 

[會後註: 環保署與社區聯絡小組成員代表余漢坤先生，吳文傑先生，何進輝先生，郭

慧文女士，劉舜婷女士，陳超傑先生及鄧捷明先生於 2025 年 9 月 16 日舉行聯絡小組

成員特別會議，針對煙囪座向及造型設計，興建暖水游泳池，南大嶼興建碼頭事宜及

「躉符」特惠津貼申請事宜進行深入溝通。] 

 

(四) 工人行為管理 

A. 長洲鄉事委員會主席兼離島區議會議員吳文傑先生反映，長洲居民關注工人衣衫不整、

吸煙吐痰、使用粗言穢語及大聲喧嘩等為當地居民帶來滋擾。東涌鄉事委員會主席暨

離島區議會議員黃秋萍女士建議承辦商多加監管分判商的工人行為管理，提升整體素

質，將對社區的影響減至最少。 

 

 (五) 電力優惠回饋 

A. 離島區議會議員葉培基先生指出，由於 I．PARK 1[源．島]將焚燒廢物並回收熱能發電，

產生的電力將出售予中電，建議署方可為大嶼山及長洲居民提供電費優惠，作為項目

對當地及社區的回饋。 

[會後註: 根據現行的政策，政府會以電力公司當時的燃料成本價格，出售政府設施所

產生的剩餘電力予電力公司。與其他轉廢為能設施的安排一樣，I･PARK1 亦會採用相

關安排，出售剩餘電力的收入將會撥入政府一般收入之中。] 

 

(六) 通信設施 

A. 石鼓洲康復院（行動及行政）院長鄭仲泰先生關注石鼓洲的通訊狀況，期望署方可與

通訊事務管理局更早推動中移動設立發射站，鄭先生表示關注實際計劃的時間表，批

核狀況等實質的資訊。 

2. 環保署代表項目方就各成員的提問及意見作出回應，綜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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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煙囪的設計，署方回應，已於 2018 年與地區團體多次溝通後，確定煙囪採用帆船造

型設計，寓意「一帆風順、領航前行」。部分建議的優化方案（如調整顏色或加裝 LED

燈）對視覺效果改善有限，而且評估後發現成本效益較低，且可能增加安全風險。目

前，煙囪外牆的帆船造型飾面尚未安裝，待工程完成後將呈現帆船造型。署方將邀請

相關持份者實地參觀，以直觀了解最終效果。 

 

B. 關於在長洲設立暖水泳池，署方已於 2024 年 12 月透過便箋再次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轉達長洲居民對室內暖水泳池的需求。康文署回應，將持續關注離島區（包

括長洲）的發展，綜合考慮現有設施使用情況、區內人口變化、可用土地、資源分配、

項目緩急優先次序、技術可行性及財政效益，並參考《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研究更有

效運用公共資源及工程開支。 

 

C. 有關將現時的小型室外暖水浴池的空間，轉變為一個較小型的游泳池的建議，環保署於

會議上指出由於島上缺乏淡水供應，需完全依賴海水淡化廠，而且 I．PARK 1[源．島]

位置偏遠，日常使用率會較低，營運成本亦較高，實施可行性存疑。環保署會研究余

漢坤先生提議提供模擬開放水域游泳的機器(水中跑步機) 的建議。 

[會後註: 余漢坤先生於 2025 年 9 月 16 日舉行的聯絡小組成員特別會議提出改為提供

一個小型室外暖水泳池，長度約 20 至 25 米，池深約 1 米至 1.4 米。泳池設計可包含

三條泳線，並保留原有設計的戶外沖身及更衣室設施。就交通安排方面，建議設立三

班政府津貼渡輪航班，包括早上七時一班、下午四時一班，以及中間時段增設一班，

以配合居民使用需求。環保署將就建議設計進行技術可行性分析，並適時向與會聯絡

小組成員匯報分析結果，以供進一步商討。 

 

關於船期安排，環保署於聯絡小組成員特別會議中澄清現時營運商計劃為參觀環境教

育中心和觀景廊的訪客提供每日兩班船（休館日除外），船期安排會與泳客使用設施

時間不一致，而特別安排船期配合游泳設施使用時間或會引致額外成本考慮，有關安

排尚待與營運商釐清可行性及成本影響。環保署於會議中並表示設置相關室外暖水設

施還需通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審批，而審計署將來也會審視設施的整體成本效益，例

如設施的實際使用率等。] 

D. 關注石鼓洲的通訊狀況，署方表示通訊事務管理局已就於山頂設置中移動發射站諮詢

政府各部門，但海事處提出保留意見，現時海事處及中移動正積極尋找其他合適位置

以改善通訊設施。 

E. 有關增加「社區聯絡小組」會議頻率的建議，署方將持續加強與社區聯絡小組成員的

溝通。 



11 
 

IV. 會議完畢 

 

V.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計劃於 2026 年 1 月進行（詳細安排容後通知）。 

 

VI. 是次會議於下午 5 時 40 分結束。 

 

附件一 : 第十三次社區聯絡小組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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